
中共齐鲁师范学院委员会学生工作部

学工部函〔2023〕44 号

关于填报审核 2024 届非师范类毕业生

生源信息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山东省人社厅非师范类毕业生生源报送工作安排，现

开展我校 2024 届非师范类毕业生生源信息填报审核工作。具

体通知如下：

一、填报审核时间

学校生源信息采集审核工作需于 10 月 13 日前全部完成，

各学院 2024 届毕业生信息审核工作需于 10 月 12 日前完成。

二、填报审核流程

（一）学生信息填报核对

各学院组织学生于 10 月 11 日前进入“齐鲁师范学院大学

生就业网”http://qlnu.sdbys.com/根据学生系统填报说明

（附件 1）进行注册并核对已导入的基础信息，根据生源信息

填报要求（附件 2）补充完善所有需填报信息，核对无误后提

报送审。

（二）各学院审核

各学院通过管理员登录“齐鲁师范学院就业管理系统”，

在生源信息栏目中双击“待审核”的学生，查看并修改学生的

生源信息，基本信息无误后点击审核通过，完成审核。



（三）学校审核上报

学校使用“高校就业管理系统”，将生源信息与教育部学

籍、省招办信息进行核验比对，核验未通过的毕业生生源信息

由学校核实更正，确属教育部学籍信息错误的，由学校负责更

改教育部学籍信息后，再次进行核验比对。生源信息全部通过

核验比对后，学校使用“高校就业管理系统”内的“生源信息”

栏目下的“数据上报”和“上报确认”功能完成毕业生生源信

息上报工作。

数据上报后，学校“高校就业管理系统”中的生源信息将

锁定无法修改。

四、相关工作要求

本次生源信息核实工作结束后，2024 届非师范类毕业生

生源信息原则上不再改动。请各学院务必将本通知要求传达到

每一名非师范类毕业生，信息填报和审核务必做到认真准确，

确保上报的生源信息准确无误。

未尽事宜，请联系学生工作部（处），联系人：万老师，

联系电话：13869150001。

附件 1：学生系统填报说明

附件 2：生源信息填报要求

学生工作部（处）

2023 年 10 月9 日



附件 1

学生填报说明

一、用电脑登录网站（校网）：http://qlnu.sdbys.com/

二、点击“学生登录”--请点击“立即注册”：

根据本人实际情况进行注册，另外需注意的是后续的登录

及就业手续的办理都离不开手机号码的使用，手机号码必须是

本人常使用的手机号码，并且牢牢记住密码！！！严格按照提

示填写！！！（xx 省 xx 市 xx 镇 xx 路 xx 村/xx 小区 xx 号）



注册完成后，学历选择“专科”或“本科”，输入手机号

或身份证号及密码，验证后进行登录。登录后点击“学生”，

后点击“生源信息核对”，接着点击“编辑”，按照要求进行

本人生源信息的录入或核对。



三、点击后可以进行保存或者送审。具体操作流程可在网

站查看。



附件 2

生源信息填报要求

一、毕业生基本信息录入要求

（一）以下字段为必填字段：毕业年度、学校名称、教育

部院校代码、（非）师范生类别、院系名称、班级名称、学号、

考生号、姓名、性别、民族、政治面貌、身份证号、出生日期、

学历、专业、户口所在地（三级）、户口所在地详细地址、学

制、入学年月、毕业年月、培养方式、委培单位名称、委培单

位所在地、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是否高职、入学前档案所在

单位、档案是否转入学校、户口是否转入学校、户籍性质、常

住地址、个人手机、家庭电话、职业技能等级或专业技术职务。

（二）数据填写说明。各高校要通过登录教育部“全国高

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下载 2024 届毕业生学籍信息库，

比照填报生源数据库进行填报，确保有学籍的毕业生应报尽

报。

●（非）师范生类别：选择“非师范生”

●学号：录入毕业生完整学号，学校学号编排不规范的，

录入物理序号。

●考生号：按照教育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

中 2023 届毕业生学籍信息库中的考生号录入。

●姓名：按照教育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中

的 2023 届毕业生学籍信息库中的姓名录入。其中姓名为两个



字的，录入时中间不留空格。

●民族：以身份证上的信息为准。

●政治面貌：如实填写当前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身份证号是毕业生使用信息网和办理就业失

业登记证的重要信息，各学校要加大审核验证工作力度，严格

依照毕业生身份证填写。

●出生日期：录入 8 位阿拉伯数字（如：2003 年 1 月 1

日出生的学生，该字段录入“20030101”）。

●学历：以毕业生拟获取的毕业证书学历为准。

●专业：按实际毕业专业填报。

●户口所在地：依据现户籍所在地录入，其中入学时户籍

迁往就读学校的按家庭户籍所在地填报。

●户口所在地详细地址：以户口簿记录为准，包括省（自

治区、直辖市）、市、县（市、区）、街道（乡镇）及门牌号

等。

●学制：按毕业证学制录入。

●入学年月：录入 6 位阿拉伯数字（如：2020 年 9 月录

取的学生，该字段录入“202009”）。

●毕业年月：录入 6 位阿拉伯数字（如：2024 年 7 月毕

业的学生，该字段录入“202407”）。

●委培单位名称：录入委培单位名称。省政府委培的，填

“山东省政府”；无委培定向单位的可不填。

●委培单位所在地：按委培定向单位所在地行政区划录入，具



体到市（县、区）。省政府委培的，填“山东省”（代码 370000）；

无委培定向单位的可不填。

●是否高职：高职毕业生在此栏中选择“是”，其他选择

“否”。

●户口是否转入学校：毕业生入学时，已将户口迁往学校

的，

在该字段录入“是”字样，未迁户口的选择“否”。

●档案是否转入学校：毕业生入学时，已将档案转入学校

的，在该字段录入“是”字样，未转档案的选择“否”。

●常住地址：指毕业生家庭现居住半年以上的具体地址。

●家庭电话：填写家庭联系电话或其父母常用联系电话。

●职业技能等级或专业技术职务：指持证人具有的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或专业技术职务的等级以及发证时间，以国家认可

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专业技术职务证书的内容为准。如

“2021，维修电工，中级”。

二 、生源信息的维护要求

毕业生基本信息采集后，为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在毕业生离校前，学校和毕业生本人可在“山东高校毕业生就

业信息网”上维护相关信息。如：毕业生联系方式、家庭住址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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